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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晋中市委办公室 2019年 4月 26日

市工信局以大讨论助推

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市工信局大讨论围绕“六个破除”“六个着力”“六个坚持”主要任

务，突出问题导向，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工作思路，以项目培育促

进产业发展，用产业升级带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一、坚持目标管理，加强调度确保工业经济较快增长。制定全

市《2019年工业运行监测服务实施方案》，盯紧重点工业企业运行

情况，有效发挥增量带动作用。加强工业运行监测，抓好重点增长

点监测和投产入库工作，加强对各县（区、市）工业增加值预报预

测分析。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 132.9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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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2%左右，继续保持全省前列，超过年初预计目标任务（省定 6%，

市定 5%），实现首季“开门红”。

二、紧盯市场需求，培育项目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9年重

点实施的投资 5亿元以上项目有 61个，总投资 1158亿元，其中新

兴产业项目占到 80%，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项目占到 20%。重点打造

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和千万吨级的焦化产业集群。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集聚吉利、底特律、福坛三个品牌，着力推进零部件配

套和锂电池生产共享，重点实施底特律电动跑车、福坛车桥、斯纳

德专用车等 7个项目，加快形成年产整车 30万台、核心零部件 2000

万台（套）、动力电池 40GW的千亿产业集群。目前底特律电动跑

车、福坛车桥、斯纳德专用车三个项目正在进行工程建设。千万吨

级的焦化产业集群实施介休路鑫、昌盛和茂胜三个 500万吨级，灵

石聚源、聚义两个 300万吨级大机焦及化产项目。目前，介休路鑫

已备案 110万吨焦化项目，昌盛已备案 180万吨焦化项目，灵石聚

源已备案 309万吨焦化项目，聚义富康已备案一期 210万吨焦化项

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茂胜 120万吨焦化项目 1号、2 号焦炉基

础施工完毕，1号焦炉炉顶已砌筑。

三、围绕技改创新，完善机制推企业发展提档升级。一是统筹

“三金”联动机制。以服务企业（项目）为聚焦点，统筹发挥市级层

面促转型增动能产业投资基金、企业应急资金、担保资金功能，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运用市场化模式，精准发力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成

长性企业实施技改、扩产、提质项目，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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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转型增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应急周转资金和担保资金分别到位 1

亿元、2亿元和 5000万元。二是强化校企合作力度。在对企业和学

校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已形成《晋中市关于深化企业与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合作的行动计划》，有序推动 500户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同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创新研发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提升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积极协助焦化产业提质升

级项目、现代建材产业园集群项目、航空产业园集群项目等市级重

点工业支撑项目申报省级技术改造资金，力争 2019年争取省级技改

资金金额保 2亿冲 3亿。市级设立技改引导资金 6000万元，目前资

金管理办法正在加紧编制；提前一批资金项目的申报工作已完成，

正在进行资料准备和项目核查工作；指导企业加紧申报企业技术中

心，今年力争新增 2个省级、8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助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一是强化

政策落实，激发企业主体动力活力。认真落实省“三十条”、市“二十

五条”政策措施，围绕减税降负、资金扶持、帮促发展等重点任务，

明确责任、制定细则，2019 年计划为企业减税降负 30亿元，财政

资金支持 6亿元，融资 60亿元以上。从减负担和促发展两个角度为

民营企业减负松绑、注入发展动力，努力推进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二是强化改革创新，优化涉企工作机制效能。通过政策落实

和长效服务，帮促民营企业发现解决制约发展的机制障碍和共性问

题，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改革优化部分涉企政策执行、服务事项等

方面的机制效能，营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三是强化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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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营企业困难。干部入企服务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收集到省市

县级问题 754条，已办结 747条，问题办结率达 99.1%，其中市县

两级共 693条问题已全部办结。同时，针对民营企业融资、贷款等

方面的问题，市金融办、市工信局充分利用“政府搭台，银企唱戏”

的交流合作平台，联合为民营企业举办“政银企”专场对接会，14家

驻市金融机构代表及榆次区、开发区 20家有资金需求的民营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银企双方就合作内容及相关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

部分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了合作意向。

如需详情，请与市委办公室信息科联系。电话：2636111

主送：市委书记、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

抄送：各县（区、市）委，市直各单位。


